涞源县2024年10月份民生实事办理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泉坊镇甲村群众徐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失能补贴。为确保辖区高龄老人第一时间知晓高龄补贴好政策，让每位高龄老人能够及时享受高龄补贴待遇，泉坊镇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帮助徐某完成认证和高龄年审，确保其高龄补贴按时足额发放。
二、白石山镇群众孙某反映寨子大桥两侧环境卫生需要清理。白石山镇人大副主席董志强，根据寨子村村民孙某的反映，实地查看寨子大桥两侧环境卫生，并与村委沟通，安排一名村干部具体负责处理，村干部组织人员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毕
三、群众郭某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残联于晓亮核查郭某是否为残疾人，经过核实后，按要求为办理相关手续，填写临时救助申请表等，2024年10月22日，将临时救助金拨付至郭小儿提供的银行卡中。
四、网友反映涞源县广平大街蜜雪冰城奶茶店不给他点餐。社情民意办向相关单位交办，现问题已解决。
五、水堡镇群众张某需要帮助刷脸认证，交医疗保险。独山城村老年人使用老年机，不会交医疗保险，水堡镇副镇长张蕾蕾调动村干部们和代缴员，为有需求老人们代缴2025年医疗保险。
六、白石山镇斗军湾村群众门某需申请临时救助。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建立临时救助人员档案，白石山镇斗军湾村门某，申请临时救助，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2天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10月已救助，通过农村信用社10月底之前将救助金3000元打到本人账户。
七、上庄乡群众张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上庄乡黄郊村张某本人提出特困补助的申请，政府主管民政的工作人员邢汪江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其实际生活困难，符合特困补助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特困补助。从10月开始，每月补助金额813元。
八、群众王某反映在拒马源水站办理水票，剩余14张水票不想在该店购水，与商家协商退款无果，诉求：退款。接到投诉后，经市场监管局涞源镇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者退卡，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九、网友反映涞源镇南关村村民圈占人行道，存在安全隐患。县委社情民意办向相关单位进行交办，现问题已解决。
十、王安镇银山口村群众赵某生活困难，需要办理低保。王安镇行政大厅主任徐晶晶，主动为村民解答疑问，指导他如何准备必要的申请材料，联系银山口村的村委会，查找村民的真实生活状况，确保政策的严谨执行。低保已办理完成，每月360元的补助，从下月开始发放。
十一、塔崖驿乡北铺村魏某需要帮助进行医疗保险缴费。魏某不会网上保险缴费，且子女常年在外打工不在家，塔崖驿乡工作人员帮助魏某进行医疗保险缴费，目前已完成医疗保险缴费。
十二、金家井村群众李某生活困难、需要救助。金家井乡工作人员与村干部沟通情况，详细了解家庭具体情况后，帮助其填写授权核查书，申报核查程序。李某办理临时救助，发放救助金1000元。
十三、网友反映涞源县南山街路灯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县委社情民意办向相关单位交办，现问题已得到解决。
十四、群众郭某需要帮助上传异地就医报销资料。参保人郭某到医保大厅报销异地门诊慢特病，工作人员告知用河北智慧医保上传更加方便快捷，并帮助其成功上传异地就医报销资料。
十五、银坊镇杏树台村群众张某需要帮助打扫卫生。银坊镇杏树台村村民张某年事已高，患有皮肤类疾病，无劳动能力，银坊镇组织委员刘佳联系村干部帮助其打扫卫生。
十六、留家庄乡群众张某需要帮助办理注销种子经销部营业执照。留家庄乡群众张某反映其种子经销部因经营不善想要注销营业执照，但不懂注销流程，乡政府分管领导告知张某准备好法人身份证、营业执照正副本、清税证明等相关材料，到县行政审批局协助办理，现注销手续已办完。
十七、乌龙沟乡群众李某需要帮助进行养老保险刷脸认证。乌龙沟乡李成发没有智能手机，监护人也不在，不能进行养老保险刷脸认证，恐影响领取待遇，政府乡长任磊组织安排包村领导刘佳利联系马台村村书记崔新红、马台村社保代办员刘丽，入户帮助其进行养老保险刷脸认证，已于10月17日刷脸认证成功。
十八、群众杨某反映百泉破损井盖需要维修。住建局李彦平局长了解此事项后，安排分管副局长崔进同志负责具体修补工作，公用事业股股长范伟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第三方维修人员对百泉路破损井盖进行修补。
十九、大道沟村杨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大道沟村杨某，年满60周岁需要办理养老保险，乡负责养老保险的工作人员井艳玲为其办理，10月份办理完成并开始享受待遇，每月194.22元。
二十、南屯镇湖海村李某生活困难，需要办理临时救助。李某本人反映生活困难，南屯镇工作人员与村干部联系，通过了解，将其三个孩子信息录入核查系统，如符合条件，为其办理救助。
二十一、群众王某反映涞源县联大步行街35号河北融鼎拖欠其工资580元，希望尽快发放工资。王某反映在涞源县联大步行街35号河北融鼎拖欠离职员工工资580元，希望尽快发放工资。经人社局工作人员过协调，工资已经结清。
二十二、水堡镇群众郑某需要帮助收玉米。水堡村郑某能力不足，不能自己收玉米，水堡镇刘雅娴委员调动水堡村两委干部帮助郑根记收玉米。
二十三、北石佛镇群众翟某需要帮助办理困难退役军人手续。翟某向北石佛镇提出退役军人生活困难书面申请后，镇按照相关程序要求对佐证资料等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了上传，退役军人部门审批后，及时为其下发生活困难补助。根据其困难程度，已经于10月底为其发放3000元困难补助资金。
二十四、群众张某求助称自己儿子因不想上学给父母留言后出走，希望帮助找回。冯村村民张某儿子因不想上学给父母留言后出走，泉坊镇民警接警后立即出警，了解孩子体貌特征和衣着后调取沿途监控，经多方努力，民警最终在晚上21时许，将男孩从某小区找到，男孩情绪平稳，未受到不法侵害，随及与孩子父亲取得联系，后顺利将孩子平安交到监护人手中。
二十五、王安镇群众王某需要帮助申请“情暖老兵”走进太行山困难家庭活动。王安镇人大副主席张金国组织人员前往王来家中看望，了解具体情况。经过深入讨论，为老兵王某申请“情暖老兵”的名额，获得每月800元的补助，并送去了米、油等生活必需品。
二十六、银坊镇北坛村赵某需申请临时救助。银坊镇北坛村赵某，申请临时救助，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2天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10月已救助，通过农村信用社10月底之前将救助金3000元打到本人账户。
二十七、乌龙沟乡群众王某反映集市过后有垃圾未及时清理，希望及时清理。乌龙沟村支部书记组织村志愿者、保洁员、网格员在村集市周边主要街道集中开展大清扫行动，全力推进街道风貌提升工作，提高群众生活质量，重点针对集市街道两旁车辆乱停乱放、垃圾杂物乱摆乱堆等不良现象进行全面清扫整治。
二十八、群众秦某车被冰雹损坏，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秦某的车被冰雹损坏，需要办理理赔手续，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
二十九、群众李某反映西神山村杂草需要进行清理。为维持好整洁有序的乡村卫生环境，全面消除秸秆焚烧隐患，泉坊镇党委书记侯春雷同志安排工作人员对西神山杂草进行清理，现已完成清理。
三十、南上屯村群众李某需要帮助录入土地流转合同。
南上屯村李某办理家庭农场相关手续，需要在系统内录入其家庭农场流转土地合同，李某本人不熟悉相关电脑操作，北石佛镇工作人员为其录入系统，提交审核后，顺利办理营业执照。
三十一、群众赵某在涞源县苑新娜美容美体中心交了600元，包瘦20斤不限定次数，消费者只去过一次，现在要求退款，商家不同意。诉求：退500元。经市场监管局保化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退还消费者500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三十二、群众贾某反映在涞源县沙河大街千盛超市工作，拖欠2024年8月工资2243元，希望尽快支付工资。贾某反映在涞源县沙河大街千盛超市工作，拖欠2024年8月工资2243元，希望尽快支付工资，经人社局工作人员过协调，工资已经结清。
三十三、金家井村群众郭某生活困难，需要办理低保。金家井乡乡长刘壮飞通过了解郭某具体家庭情况后，并帮助其填写授权核查书，现已申报完成，郭正义从10月起，享受二类低保，低保金额为每月360元。
三十四、乌龙沟乡群众刘某不会查询医疗保险是否缴费，希望帮助查询。乌龙沟乡包村领导赵娟，联系乌龙沟村书记张玉君、乌龙沟村社保代办员张国林，为刘某查询医疗保险缴费明细，已缴费成功，代办员张国林将具体查询流程告知刘某，并向其宣传了医疗保险相关政策。
三十五、群众亢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残联于晓亮核查亢某是否为残疾人，经过核实后，按要求为办理相关手续，填写临时救助申请表等，10月22日，将临时救助金拨付至亢某提供的银行卡中。
三十六、东团堡村群众王某年满60岁，需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村王某，满60周岁需要办理养老保险，乡负责养老保险的工作人员井艳玲为其办理，10月份办理完成并开始享受待遇，每月198.73元。
三十七、南上屯村群众反映需要帮助年岁高村民进行社保认证。南上屯村民反映由于自己年岁已高，自己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社保认真，希望能帮助解决认证问题。包村干部李伟到村里后，通过与村支部书记询问反映人具体情况后，为其进行了社保认证。
三十八、南屯镇群众曹某反映饮水管道需要维修。南屯镇镇长张静责成镇党委委员、副镇长任金锁组织村干部实地查看饮水管道损坏情况，核查后，利用4天时间对破损水管进行了修复，保障了正常供水。
三十九、群众曹某反映孩子在721丢失，希望帮助找回。县公安局涞源镇派出所民警执勤巡逻期间，接到曹某报警称，自己孩子在庙会走失，巡逻民警立即展开警力寻找，最终成功找到孩子，并将孩子送到父母手中。
四十、留家庄乡群众徐某反映村里缺少文化活动。留家庄村群众徐某反映本村是个大村，但是缺少文化活动，包村乡领导曹继东联系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河钢集团，谋划组织留家庄村“庆丰收，迎国庆，话振兴”乡村文化节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四十一、上庄乡群众郭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郭某本人提出特困补助的申请，上庄乡政府主管民政的工作人员邢汪江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其符合特困补助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特困补助。郭某困补助已办结，从10月开始，每月补助金额813元。
四十二、东团堡乡群众需要帮助解答办理小餐饮相关业务。西团堡村村民张某因需要办理小餐饮证，到乡咨询情况，乡大厅工作人员张某为其办理。现已办理完成后并通知张某到乡政府领取证书。
四十三、走马驿镇群众刘某需要帮助办理营业执照注销。刘某带相关手续到走马驿镇行政服务大厅，办理涞源县健全建材装潢店营业执照注销业务，镇工作人员登录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平台，帮助其利用手机冀时办登记注册进行实名认证，限时办结。
四十四、乌龙沟乡群众崔某不会医疗保险缴费，希望帮助进行缴费。乌龙沟乡包村领导刘佳利，联系马台村村书记崔新红、马台村社保代办员刘丽，入户帮助其进行医疗保险缴费，已于10月10日缴费成功。
四十五、群众宋某需要核对自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情况。参保群众宋某到人社局核对自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情况，工作人员为其查询并办理核定业务，现已办理完成。
四十六、金家井乡北坡底村侯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金家井乡乡长刘壮飞与村干部详细了解侯某家庭具体情况，并帮助其填写授权核查书，现已完成办理，侯如意本人从10月起享受特困待遇，每月发放813元。
四十七、涞源镇群众反映希望重阳节组织村社区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在接到社区反映的问题需求后，涞源镇党委书记高富强组织党委班子研究部署安排宣传委员刘钉钉具体负责组织社区召开社区书记参加的活动动员部署会，安排各社区、村结合实际情况，利用重阳节节点广泛开展孝老爱亲宣教活动，共开展活动3场次。
四十八、群众李某反映冯村卫生需要清理。为营造一个干净、整洁、宜居、舒适的生活环境，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泉坊镇镇长韩东红同志安排工作人员到冯村清理卫生，对村内各类卫生死角的垃圾、尘土、杂草、枯枝进行清理，对不合理堆放的垃圾进行移除，并将收集的垃圾妥善处理。
四十九、塔崖驿乡东杏花村杨某需要帮助进行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塔崖驿乡东杏花村杨某不会进行养老待遇资格认证，乡工作人员帮助东杏花杨某进行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现已完成资格认证。
五十、群众张某反映称和朋友爬山，后联系不上朋友，希望帮助找回。张某报警称和朋友爬山，后联系不上朋友,东团堡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到达现场后帮助报警人寻找其朋友，经多方努力，民警最终，将张某朋友找到，该人未受伤情绪平稳，后顺利将其安全带到山下与朋友汇合。
五十一、留家庄乡群众张某反映石片村街道需要打扫。接到群众反映后，留家庄乡包村领导带领村干部实地察看，组织村干部和群众共同打扫街道，同时加大文明宣传，引导人们不随便倒脏水垃圾，共同维护整洁干净的村容村貌。
五十二、金家井乡张家庄村张某需申请临时救助。金家井乡张家庄村张某，申请临时救助，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2天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2024年10月已救助，通过农村信用社10月底之前将救助金3000元打到本人账户。
五十三、王安镇群众刘某需要帮助申请“情暖老兵”走进太行山困难家庭活动。王安镇人大副主席张金国接到老兵刘某的申请后，电话联系并组织人员前往刘某家中看望，了解具体情况。并为其申请了“情暖老兵”名额，获得每月800元的补助。
五十四、东团堡乡群众张某需要帮助进行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东团堡村张德需要下半年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乡办公室工作人员贾慧珍为其进行人脸识别，现已认证成功。
五十五、上庄乡群众段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段某本人提出最低生活保障，上庄乡政府主管民政的工作人员邢汪江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段秀雷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最低生活保障补贴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最低生活保障。
五十六、走马驿镇群众受某反映村主干路两侧存在野生大麻，需要清除。10月12日，走马驿副镇长卫志菲入村现场核查，发现教场村主干路两侧确实存在野生大麻，立即组织村干部、镇工作人员对野生大麻进行了铲除清理，现教场村内野生大麻已经全部清除。
五十七、群众李某需要帮助缴纳居民医疗保险。涞源县参保居民李某，不知道怎么线上参保缴费。医保局基金结算组贾云霞同志积极为其详细解答，告知其缴费流程，现已成功参保。
五十八、塔崖驿乡群众郑某不会进行养老保险认证，需要帮助。塔崖驿乡郑某，不会用智能手机，塔崖驿乡乡工作人员前往郑某家中，认真核实基本信息，仔细核对居住地址、电话号码是否正确，帮助老人填写认证表格，并完成了养老保险资格认证。
五十九、王安镇冷铺村赵某需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残疾赵某向王安镇镇冷铺村村委会提出申请，按《实施意见》规定提交相关材料。村委会在接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完成情况核实，不再进行公示;乡（镇）政府初审、县级残联复审、县级民政部门审定。 2024年10月已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每月96元。
六十、金家井乡周村杨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金家井乡副乡长王连慧详细了解杨小花家庭具体情况，并帮助其填写授权核查书，现已完成办理，杨小花从10月起，享受三类低保，享受待遇二人每月发放低保金586元。
六十一、群众刘某因生活不便，需要申请坐便椅。接到申请后，残联理事长齐小良迅速安排副理事长蔺小红牵头，于晓亮、汪玫琼配合，按要求为残疾人办理相关手续，经过核实，村委会、乡镇盖章后，发放了坐便椅。
六十二、泉坊镇曲村吴某需要帮助进行就业选岗。为帮助务工人员实现家门口就业，解决企业用工需求，为企业和务工人员构建面对面沟通的桥梁。泉坊镇侯春雷同志安排工作人员帮助曲村吴某进行就业选岗。提供精准就业帮扶，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增强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六十三、群众陈某在涞源县贵足鞋馆购买了一双运动鞋，穿了几天，该鞋就出现质量问题，与商家协商无果。诉求：要求商家进行质保。经市场监管局涞源镇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为消费者退款，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六十四、留家庄乡群众马某反映村内缺少文化生活。接到群众反映后，留家庄乡政府联系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河钢集团，谋划组织留家庄村“庆丰收，迎国庆，话振兴”乡村文化节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六十五、银坊镇群众贾某生活困难，需要办理低保。银坊镇人大副主席于会青，在下乡过程中经过入户核查，了解到合婚台村贾某父亲死亡母亲失联，现跟爷爷生活，属于事实无人抚养，其符合办理低保条件，于是到家中详细为其宣讲政策，现已完成低保办理，从10月开始享受低保政策，每个月625元。
六十六、群众杨某需要帮助办理门诊（放）化疗申请。参保居民杨某到医保中心支付一室咨询如何办理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门诊大病（门诊放、化疗）手续，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向其详细讲解门诊大病申请流程及办理申请过程的重要注意事项。
六十七、上庄乡群众刘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刘某本人提出最低生活保障，上庄乡政府主管民政的工作人员邢汪江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刘来书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最低生活保障补贴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刘某最低生活保障已办结，从10月份开始，每月人均补助金额360元，家庭补助金额720元。
六十八、银坊镇南道神村赵某需要申请轮椅一辆。银坊镇南道神村村民赵某反映需要轮椅一辆，人大副主席于会青入户了解情况后，为改善其生活质量，向残联申请轮椅一辆，并送到赵某家中。
六十九、西关村有计生特殊家庭需慰问帮助。了解到该户的困难后，涞源镇分管卫生副职王飞雪积极向县计生局申请协调争取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对该户进行了慰问帮助，缓解了该户生活困难。
七十、白石山镇寨子村群众杨某，生活困难，需要办理低保。杨某向白石山镇领导反映其家庭生活困难，行政综合服务大厅主任宋晶晶得知情况后，让行政助理员冉路林调查其提供材料和遭遇困难状况，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同意其纳入低保范围，补助金额625元/月，十月救助金已发放。
七十一、群众反映有一老者在城建小区大喊大叫，希望问题得到解决。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一老者在城建小区大喊大叫，民警到场后发现其患有老年病，语言表达不清楚，通过查找，发现其是同力医院病人，已将其送回同力医院家属手中。
七十二、王安镇五十亩地村群众杨某生活困难，需要办理低保。王安镇行政大厅主任徐晶晶，主动为村民解答疑问，指导他如何准备必要的申请材料。申请加入低保可以获得每月360元的补助，从下月开始发放。
七十三、群众宁某在锦和购物中心2楼鞋区支付135元购买特价鞋，困个人原因和商场协商退货退款，商家不予处理。诉求：退货退款。接到投诉后，经市场监管局涞源镇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者退货，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七十四、银坊镇松树台村群众李某需要帮助推荐就业岗位信息。银坊镇松树台村群众李某需要帮助推荐就业岗位信息。宣传委员刘怡君了解情况后，通过村干部立即联系到李某，针对李某的需求和就业局下发的就业信息，为其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
七十五、南屯镇胡家庄村群众反映村北建筑垃圾需要清理。南屯镇三级主任科员范自立，组织胡家庄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清理建筑垃圾，有效解决了建筑垃圾乱堆乱放问题。
七十六、群众杨某反映富强路破损井盖需要维修。住建局李彦平局长了解此事项后，安排分管副局长崔进同志负责具体修补工作，公用事业股股长范伟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第三方维修人员进行修补工作。
七十七、杨家庄镇浮图峪村群众王某需要帮助办理营业执照。王某某到杨家庄镇办理营业执照，主管领导贾卫主动帮助其联系镇相关业务人员董佳乐对其进行帮助，审核王某某的申请材料后，将其材料进行档案整理，指导王某某下载“冀时办”，进行网上申请，并告知王某某网上审核通过后，便可查询营业执照。
七十八、群众梁某反映在涞源县第二中学从事军训教官工作，拖欠2024年9月11日至9月15日工资810元，希望尽快支付。梁某反映在涞源县第二中学从事军训教官工作，拖欠2024年9月11日至9月15日工资810元，希望尽快支付，经人社局工作人员过协调，工资已经结清。
七十九、南屯镇宋家庄村群众反映村北建筑垃圾需要清理。南屯镇三级主任科员范自立，组织宋家庄村两委班子、公益岗、志愿者对村北建筑垃圾进行清理，有效的改善了村北建筑垃圾乱堆乱放问题。
八十、群众胡某因生活不便，需要申请轮椅。接到申请后，残联事长齐小良迅速安排副理事长蔺小红牵头，于晓亮、汪玫琼配合，按要求为残疾人办理相关手续，经过核实为其填写残疾人辅具申请表，村委会、乡镇盖章后，为胡某发放了轮椅。
八十一、走马驿镇群众李某反映受暴雨影响，自来水管道损毁，需要修复。受暴雨影响，走马驿镇五间房村自来水管道损毁，卫志菲镇长带队到现场查看，经现场核查，管道受损严重，已经影响了该村村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将现场情况上报县水利局，并协调上级部门进行现场勘察，制定维修方案。对损坏自来水管道进行维修，现已维修完毕，保障正常安全供水。
八十二、白石山镇群众樊某反映寨子村街道两侧环境卫生差，需要清理。白石山镇人大副主席董志强，根据寨子村村民樊某的反映，与支部书记姜春生沟通，组织专门人员使用清洁工具，清理街道两侧垃圾，整治路面环境，现已清理完成
八十三、水堡镇群众郑某需要帮助注销营业执照。水堡镇村民郑某需要注销大车营业执照，行政综合大厅主任尚雪华为其办理，现已办理完成。
八十四、群众杨某反映开源路破损井盖需要维修。住建局李彦平局长了解此事项后，安排分管副局长崔进同志负责具体修补工作，公用事业股股长范伟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第三方维修人员进行修补工作
八十五、杨家庄镇高家庄村群众高某需要帮助办理营业执照。杨家庄镇高家庄村高某某到镇上办理营业执照，包村领导胡惠琳，主动帮助其联系镇相关业务人员董佳乐对其进行帮助，审核高某某的申请材料后，将其材料进行档案整理，指导高某某下载“冀时办”，进行网上申请，并告知高某某网上审核通过后，便可查询营业执照。
八十六、东夹山村群众反映用水困难，希望得到解决。东夹山村春冬季经常出现部分用户用水困难，多次向水利申请，经过涞源镇包片干部张春梅、村党支部书记刘春阳大力协调争取县水利局帮助扶持，10月份对部分管道进行了维修，解决了村农户用水困难问题。
八十七、群众吴某需要帮助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参保人吴某到医保中心大厅咨询如何激活医保医保电子凭证，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向其详细讲解激活流程，并现场指导参保人用手机激活医保电子凭证。
八十八、杨家庄镇牛家沟掌村杨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补贴。杨家庄镇业务人员王保叶排查出牛家沟掌村杨某年龄满80岁，且为低保户，因年龄较大，镇工作人员王保叶帮助其进行手续申请办理，高龄补贴从10月份开始领取，每月100元。
八十九、银坊村王某需要帮助手机上进行医保缴费。银坊镇银坊村村民王某反映需要帮助手机上缴纳医保。银坊镇大厅主任张洁联系村干部对其进行入户走访，了解到王某文化水平有限，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帮助其进行医保缴费，解决了王某的问题。
九十、群众孟某车被冰雹损坏，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孟某的车被冰雹损坏，需要办理理赔手续，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
九十一、白石山镇东龙虎村辛某，生活困难，需要办理低边。辛某向白石山镇领导反映家庭生活困难，行政综合服务大厅主任宋晶晶得知情况后，让行政助理员冉路林调查其提供材料和遭遇困难状况，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为其申请低保边缘，救助金需要十一月份发放。
九十二、东夹山村王某，独生子女死亡，生活困难，需帮助。东夹山村王某，独生子女死亡，向村里反映生活困难，涞源镇包片干部张春梅、卫生分管王飞雪在了解到该户生活困难后，积极协调计生部门，为其申请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帮助该户度过困难。
九十三、水堡镇特困户段某需要帮助打扫卫生。大石槽村段某行动不便，需要帮助打扫卫生。水堡镇副镇长王艳利协调大石槽村村委副主任姚勇利为段某扫院子。
九十四、杨家庄镇小河村卢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补贴。杨家庄镇业务人员王某，排查出小河村卢某满80岁，且为低保户，因卢振年龄较大，镇工作人员王保叶帮助其进行手续申请办理，高龄补贴从10月份开始领取，每月100元。
九十五、走马驿镇群众崔某需要帮助办理营业执照注销。崔某带相关手续到走马驿镇行政服务大厅，办理涞源县丰云超市营业执照注销业务，镇工作人员登录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平台，帮助其利用手机冀时办登记注册进行实名认证，限时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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